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3-025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的协议约定，后续

合作内容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后续合

同的签订及合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23年度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

响。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4 日

与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广厦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2、住所：浙江省东阳市广福东街 1号 

3、简介：广厦大学是一家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坐落于浙江省东阳市的本

科层次职业学校。学校坚守“服务区域发展，培育一流技术人才”的办学使命，

力争建成国内一流、特色鲜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 

4、与公司的关系：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广厦大学于 2023年 5月 4日签署本协议。 

（三）签订协议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仅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性约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背景 

公司与广厦大学经友好协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拟在校园能源管理、低

碳校园建设、校企共建专业、相关专业学生实训就业、影视剧合作、学校 IP 与

校园文创开发等多个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互补双赢，深入开展长期、全方位的

合作。 

（二）合作主要内容 

1、联合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 

（1）围绕“双碳”和新能源产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探

索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工程转化的创新链条。 

（2）联合共建低碳产业研究院，针对在工业生产、技术改造或引进中急需

解决的技术难题，以合作科研课题方式，双方联合成立攻关小组，共同研究、联

合攻关。 

（3）双方应积极组织科研生产联合，深度参与“零碳”技术、分布式能源、

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等的研究，对国家和地方重点工程项目、重大科技项目

和高技术产品进行联合投标、联合申报、联合攻关与联合开发。 

2、联合研发和建设以实现校园碳中和为目的的综合能源整体方案 

（1）研发和建设满足校园碳资产管理的智慧能源管控平台，该平台实现能

源计量监测、远程监控、数据上传、统计分析，形成报告和建议，并具备通用性、

智能性、可视性，能为校园降碳提供有效手段。 

（2）根据“资源整合、风险可控、效益均衡、合作共赢”的原则，共同研

究和建设广厦大学校区内实现节能改造和管理运营的整体方案：采取校区内的水、

电、天然气能源费用托管等方式，在校区内实施新能源（光伏、风电、储能）建

设，完成高耗能设备的改造（如空调等）、学校淋浴系统建设及运维、节能灯具

和路灯等的小型节能设施改造、智慧节水改造、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充电基

础设施增设及运维，等等。 



 

（3）根据国家对绿色校园、校园减碳等方面的要求，合作探讨校园“碳中

和”实现路径，创新综合能源服务模式，搭建利益共享的开放性生态平台，传递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培育绿色校园文化氛围，争取将广厦大学打造成“双碳”示

范校园。 

3、通过联合培养、职业实训和推荐就业实现深度产教融合 

（1）东望时代及其子公司可优先向广厦大学的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

并可进一步建立广厦大学在东望时代的实训基地。 

（2）东望时代可定期输送部分人员通过学校组织专业的培训进一步提升岗

位技能，部分可实现学历的提升。 

（3）双方可在“双碳”和新能源领域，共同建设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联合实施培养。并在学校 IP与校园文创开发等方面带动学校与学生参与共建。 

（三）其他 

本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协议中涉及的合作内容均需双方进一步探

讨，并签署相应协议，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预计对公司 2023 年度的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需视后续具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本次战

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与广厦大学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充分挖掘和

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补联合，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方向。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的协议约定，后续合作

内容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后续合同的

签订及合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月 6日 


